
603992 松霖科技 B042

603993 洛阳钼业 B005

603999 读者传媒 B071

605005 合兴股份 A22

605006 山东玻纤 B027

605008 长鸿高科 B063

605068 明新旭腾 B018

605089 味知香 B054

605111 新洁能 B052

605117 德业股份 B067

605128 上海沿浦 B064

605178 时空科技 B061

605199 葫芦娃 B053

605228 神通科技 B076

605289 罗曼股份 B055

605296 神农集团 A10

605389 长龄液压 B053

605488 福莱新材 A11

688008 澜起科技 B062

688018 乐鑫科技 B066

688021 奥福环保 B044

688022 瀚川智能 B060

688033 天宜上佳 B049

688076 诺泰生物 A10

688083 中望软件 B002

688086 紫晶存储 B060

688097 博众精工 A16

688099 晶晨股份 B037

688100 威胜信息 B056

688135 利扬芯片 B059

688156 路德环境 B043

688189 南新制药 B069

688200 华峰测控 B014

688201 信安世纪 B059

688217 睿昂基因 A11

688256 寒武纪 A22

688277 天智航 B073

688289 圣湘生物 B046

688308 欧科亿 B060

688314 康拓医疗 A14

688318 财富趋势 B063

688330 宏力达 B066

688350 富淼科技 B023

688388 嘉元科技 B047

688389 普门科技 B018

688488 艾迪药业 B055

688565 力源科技 A11

688585 上纬新材 B042

688659 元琛科技 B061

688660 电气风电 A12

603226 菲林格尔 B052

603268 松发股份 B024

603301 振德医疗 B056

603330 上海天洋 B068

603332 苏州龙杰 B018

603335 迪生力 B020

603336 宏辉果蔬 B074

603358 华达科技 B022

603367 辰欣药业 B008

603444 吉比特 B068

603486 科沃斯 B076

603501 韦尔股份 B064

603508 思维列控 B058

603511 爱慕股份 A10

603518 锦泓集团 B060

603528 多伦科技 B058

603567 珍宝岛 A22

603568 伟明环保 B053

603569 长久物流 B074

603586 金麒麟 B025

603615 茶花股份 B061

603626 科森科技 B074

603658 安图生物 B069

603667 五洲新春 B063

603677 奇精机械 B039

603687 大胜达 B076

603708 家家悦 B021

603713 密尔克卫 B062

603716 塞力医疗 B065

603717 天域生态 B061

603737 三棵树 B053

603758 秦安股份 B043

603776 永安行 B057

603779 ST威龙 B021

603797 联泰环保 B024

603799 华友钴业 B052

603803 瑞斯康达 B021

603838 四通股份 B073

603839 安正时尚 B050

603869 新智认知 B017

603871 嘉友国际 B052

603879 永悦科技 B046

603885 吉祥航空 B055

603888 新华网 B025

603893 瑞芯微 B070

603909 合诚股份 B065

603922 金鸿顺 B073

603933 睿能科技 B053

603987 康德莱 B027

603990 麦迪科技 B062

600999 招商证券 A11

601028 玉龙股份 B055

601068 中铝国际 B068

601106 中国一重 B067

601113 ST华鼎 B053

601118 海南橡胶 B059

601138 工业富联 B045

601162 天风证券 B039

601228 广州港 B025

601258 ST庞大 B036

601288 农业银行 B004

601298 青岛港 B018

601318 中国平安 B021

601319 中国人保 B058

601328 交通银行 B008

601369 陕鼓动力 B017

601390 中国中铁 B024

601456 国联证券 B015

601519 大智慧 B048

601599 浙文影业 B027

601606 长城军工 B073

601619 嘉泽新能 B055

601702 华峰铝业 B061

601717 郑煤机 B024

601777 *ST力帆 B056

601811 新华文轩 B066

601828 美凯龙 B054

601900 南方传媒 B009

601901 方正证券 B048

603005 晶方科技 B065

603019 中科曙光 B068

603058 永吉股份 B040

603067 振华股份 B069

603068 博通集成 B064

603078 江化微 B059

603081 大丰实业 B072

603098 森特股份 B061

603106 恒银科技 B071

603108 润达医疗 B063

603112 华翔股份 B067

603115 海星股份 B047

603158 腾龙股份 B016

603179 新泉股份 B062

603183 建研院 B067

603185 上机数控 B051

603187 海容冷链 B028

603197 保隆科技 B065

603200 上海洗霸 B064

603203 快克股份 B043

603220 中贝通信 B043

600522 中天科技 B064

600525 长园集团 B017

600536 中国软件 B013

600549 厦门钨业 B052

600555 *ST海创 B072

600557 康缘药业 B020

600561 江西长运 B029

600563 法拉电子 B051

600565 迪马股份 B076

600568 *ST中珠 B051

600571 信雅达 B009

600576 祥源文化 B064

600579 克劳斯 B023

600582 天地科技 A10

600593 大连圣亚 B020

600594 益佰制药 B069

600596 新安股份 B024

600601 方正科技 B073

600658 电子城 B020

600662 强生控股 B057

600666 *ST瑞德 B042

600667 太极实业 B050

600686 金龙汽车 B064

600690 海尔智家 B024

600693 东百集团 B050

600694 大商股份 B004

600696 ST岩石 B062

600703 三安光电 B021

600707 彩虹股份 B046

600716 凤凰股份 B013

600728 佳都科技 B012

600730 中国高科 B051

600745 闻泰科技 B056

600751 海航科技 B048

600767 ST运盛 B071

600777 新潮能源 B068

600789 鲁抗医药 B012

600792 云煤能源 B043

600796 钱江生化 B066

600850 华东电脑 B059

600862 中航高科 B054

600864 哈投股份 B018

600887 伊利股份 B052

600893 航发动力 A11

600906 财达证券 A17

600959 江苏有线 B050

600963 岳阳林纸 B016

600966 博汇纸业 B008

600983 惠而浦 B050

600986 浙文互联 B025

600058 五矿发展 B004

600060 海信视像 B012

600064 南京高科 B029

600077 宋都股份 B018

600079 人福医药 B009

600081 东风科技 B057

600093 易见股份 B066

600107 美尔雅 B040

600111 北方稀土 B044

600122 *ST宏图 B050

600143 金发科技 B025

600151 航天机电 B062

600155 华创阳安 B058

600178 东安动力 B018

600196 复星医药 B067

600211 西藏药业 B010

600235 民丰特纸 B017

600238 海南椰岛 B058

600241 *ST时万 B021

600246 万通发展 B024

600252 中恒集团 B060

600261 阳光照明 B056

600267 海正药业 B017

600276 恒瑞医药 B025

600280 *ST中商 B064

600289 ST信通 B062

600293 三峡新材 B013

600301 *ST南化 B060

600303 曙光股份 B013

600306 *ST商城 B020

600308 华泰股份 B020

600322 天房发展 B012

600323 瀚蓝环境 B009

600329 中新药业 B074

600335 国机汽车 B016

600358 *ST联合 B063

600369 西南证券 B070

600383 金地集团 B060

600385 ST金泰 B076

600387 海越能源 B013

600390 五矿资本 B057

600392 盛和资源 B039

600395 盘江股份 B059

600438 通威股份 B027

600449 宁夏建材 B070

600458 时代新材 B025

600488 天药股份 B074

600489 中金黄金 B076

600499 科达制造 B024

600521 华海药业 B020

002863 今飞凯达 B028

002877 智能自控 B030

002878 元隆雅图 B026

002892 科力尔 B007

002895 川恒股份 B007

002903 宇环数控 B003

002908 德生科技 B038

002922 伊戈尔 B036

002932 明德生物 A22

002939 长城证券 B003

002940 昂利康 B035

002943 宇晶股份 B003

002973 侨银股份 B037

002975 博杰股份 B051

002978 安宁股份 B028

002982 湘佳股份 B011

002984 森麒麟 B007

002987 京北方 B047

002989 中天精装 B039

003001 中岩大地 B027

003009 中天火箭 B041

003012 东鹏控股 B043

003020 立方制药 B007

003021 兆威机电 B011

003032 传智教育 B055

003035 南网能源 B046

300042 朗科科技 B048

300367 ST网力 A22

300406 九强生物 B046

300421 力星股份 B003

300475 聚隆科技 B041

300525 博思软件 B059

300530 *ST达志 B035

300565 科信技术 B053

300568 星源材质 B053

300571 平治信息 B008

300644 南京聚隆 B041

300671 富满电子 B006

300736 百邦科技 B072

300846 首都在线 B006

300970 华绿生物 B055

300989 蕾奥规划 A10

300991 创益通 A10

600010 包钢股份 B040

600016 民生银行 B004

600029 南方航空 B017

600030 中信证券 B021

600032 浙江新能 A10

600039 四川路桥 B046

600052 浙江广厦 B004

002433 太安堂 B048

002438 江苏神通 B047

002441 众业达 B022

002442 龙星化工 B058

002458 益生股份 B006

002467 二六三 B030

002500 山西证券 B015

002504 ST弘高 B039

002508 老板电器 B031

002511 中顺洁柔 B065

002516 旷达科技 B015

002537 海联金汇 A22

002548 金新农 B027

002560 通达股份 B002

002575 ST群兴 B059

002592 ST八菱 B046

002599 盛通股份 B002

002605 姚记科技 B041

002610 爱康科技 B036

002611 东方精工 B028

002623 亚玛顿 B034

002627 宜昌交运 B003

002640 跨境通 A20

002647 仁东控股 B002

002652 扬子新材 B035

002654 万润科技 B069

002667 鞍重股份 B006

002668 奥马电器 B028

002683 宏大爆破 B034

002688 金河生物 B072

002699 美盛文化 B041

002711 *ST欧浦 B005

002716 ST金贵 B007

002725 跃岭股份 B034

002727 一心堂 B023

002749 国光股份 B028

002759 天际股份 B022

002773 康弘药业 B041

002774 快意电梯 B023

002776 ST柏龙 B007

002792 通宇通讯 B006

002798 帝欧家居 B047

002799 环球印务 B046

002806 华锋股份 A22

002820 桂发祥 B039

002833 弘亚数控 B006

002839 张家港行 B006

002847 盐津铺子 B044

002848 高斯贝尔 B054

002858 力盛赛车 B030

000910 大亚圣象 B016

000926 福星股份 B016

000933 神火股份 B023

000949 新乡化纤 B004

000955 欣龙控股 B052

000971 ST高升 B031

000988 华工科技 B009

000993 闽东电力 B034

000997 新大陆 B051

001965 招商公路 B003

002005 *ST德豪 B012

002008 大族激光 B048

002025 航天电器 B029

002031 巨轮智能 B007

002038 双鹭药业 B015

002052 *ST同洲 B012

002068 黑猫股份 B004

002092 中泰化学 B050

002108 沧州明珠 B034

002114 罗平锌电 B023

002119 康强电子 B019

002130 沃尔核材 B050

002195 二三四五 B054

002200 *ST云投 B011

002210 *ST飞马 B051

002215 诺普信 B002

002230 科大讯飞 B006

002234 民和股份 B056

002240 盛新锂能 B009

002241 歌尔股份 B035

002246 北化股份 A23

002254 泰和新材 B030

002268 卫士通 B011

002271 东方雨虹 B056

002277 友阿股份 B019

002305 南国置业 B003

002311 海大集团 B029

002330 得利斯 B048

002335 科华数据 B019

002351 漫步者 B035

002352 顺丰控股 B043

002356 *ST赫美 B048

002357 富临运业 B007

002359 *ST北讯 B037

002365 永安药业 B052

002396 星网锐捷 B022

002400 省广集团 B030

002408 齐翔腾达 B029

002410 广联达 B034

002432 九安医疗 B031

000029 深深房A B023

000034 神州数码 B044

000035 中国天楹 B022

000039 中集集团 B012

000046 泛海控股 B005

000100 TCL科技 B013

000150 宜华健康 B041

000151 中成股份 B009

000156 华数传媒 B027

000301 东方盛虹 B056

000400 许继电气 B006

000401 冀东水泥 B061

000408 *ST藏格 B031

000416 民生控股 B005

000422 ST宜化 B047

000426 兴业矿业 A22

000517 荣安地产 B015

000524 岭南控股 B017

000526 学大教育 B011

000536 *ST华映 B061

000541 佛山照明 B013

000548 湖南投资 B036

000558 莱茵体育 B018

000566 海南海药 B029

000589 贵州轮胎 B008

000597 东北制药 B005

000610 西安旅游 B035

000615 奥园美谷 B030

000656 金科股份 B031

000663 *ST永林 B034

000671 阳光城 B019

000676 智度股份 B040

000690 宝新能源 B005

000700 模塑科技 B027

000701 厦门信达 A19

000707 *ST双环 B063

000722 湖南发展 B001

000726 鲁泰A B031

000732 泰禾集团 B029

000736 中交地产 B043

000782 美达股份 B016

000788 北大医药 B036

000792 *ST盐湖 B039

000835 *ST长动 B036

000837 *ST秦机 B011

000838 财信发展 B047

000883 湖北能源 B005

000885 城发环境 A22

000902 新洋丰 B019

000908 景峰医药 B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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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23日以电

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1年4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为5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为5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获得通过，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购买写字楼并签订房屋返租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的 《关于向关联方购买写字楼并签订房屋返租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16)。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张禹文先生、刘志刚先生属于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此议案获得通过，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17)。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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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

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在原经营范围增加“房屋管理和自有房屋租赁” 。 因此，公司拟对经营范

围进行变更，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具体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六条 公司经营范围：以自有资产进行养老、养生、医疗机构的

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及股权投资、并购（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

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水力

发电综合开发经营；健康咨询服务；医疗器械、老年用品、药品、保健

用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休闲旅游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酒店经营及

物业管理；土地、矿产资源开发经营。（以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

记为准）

第十六条 公司经营范围：以自有资产进行养老、养生、医疗机构的

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及股权投资、并购（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

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水力

发电综合开发经营；健康咨询服务；医疗器械、老年用品、药品、保

健用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休闲旅游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酒店经

营及物业管理；土地、矿产资源开发经营；房屋管理和自有房屋租

赁。（以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为准）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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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购买写字楼并签订房屋

返租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后续产业发展需求，公司经综合考虑，拟通

过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株洲航电分公司（以下简称“分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184,624,227.00元（未包

含契税、维修基金等）向关联方湖南发展高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新置业” ）购买位于湖南省长沙市

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178号汇景发展商务中心（以下简称“汇景发展” ）塔楼A第34层、39层、40层、41层共4层

写字楼（以下简称“交易标的” ），建筑面积合计约8,871.00平方米（以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的房屋面积为准）。

《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签署完毕后，分公司与汇景发展还将一并签订《房屋返租合同》《抵押合同》

《质押合同》。 展新置业拟向分公司租赁交易标的，租赁期限为5年，起始租金为3.8元/平方米/日，免租期为6个

月，租金自第二年开始每年在前一年的基础上递增3%，五年可获取租金5916.11万元。 同时展新置业以汇景发

展塔楼A第9层写字楼产权为《房屋返租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抵押担保，由于该层写字楼暂未办理不动产权证

书，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及后续抵押登记手续期间，展新置业以汇景发展地下停车库的车位收益权向分公司

提供质押担保，待抵押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当日，双方解除车位收益权质押担保。

2、由于苏德辉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展集团” ）担任总经

理，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同时，苏德辉先生在展新置业担任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展新置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购买写字楼并签订房屋返租合同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表决情况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关联董事张禹文先生、刘志刚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

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由于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本次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购买写字楼事项

已获得国资监管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 湖南发展高新置业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所 长沙市天心区白沙南路489号星电宾馆9楼905-911客房

法定代表人 卢沛军

注册资本 19607.84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56767863XR

股权结构 汇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9%，发展集团持股35.7%，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5.3%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销售、房产租赁、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1年01月17日

营业期限 -

其他情况 非失信被执行人

备注：上述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

（二）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08,282,704.97 2,309,084,344.04

负债总额 2,061,518,203.63 2,144,720,072.09

净资产 246,764,501.34 164,364,271.95

项目 2020年1-12月（经审计） 2019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08,093,591.25 0.00

净利润 193,576,129.39 -47,248,942.68

（三）构成关联关系的说明

由于苏德辉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发展集团担任总经理，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同时，苏德辉先生在展新置业

担任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展新置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资产概况

汇景发展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与白沙路交汇处， 净用地面积2.71万平方米， 建筑密度≤

42%，容积率≤8.0，结构高度≤210m，绿地率≥30%，总建筑面积为29.21万平方米（含地下部分），总可售面积

为28.34万平方米。 其中：塔楼A可售面积8.63万平方米，塔楼B可售面积9.18万平方米，裙楼可售面积3.84万平

方米，地下车位可售面积6.69万平方米。 该项目已于2017年11月取得长沙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对外销售，并于

2020年6月30日完成施工竣备。

分公司本次拟购买并返租的4层写字楼为汇景发展塔楼A第34层、39层、40层、41层（塔楼A共48层），建筑

面积共计8,871.00平方米， 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5,913.86平方米， 共用部位与共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为2,

957.14平方米（上述面积均最终以不动产权证书登记的面积为准），层高4.2米，规划用途为办公。

（二）交易标的权属状况

截至目前，交易标的不动产权证书尚在办理中，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未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汇景发展进行资产评估，

并出具了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房地产所涉及的位于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178号汇景发展商务

中心A塔34F、39-41F办公房地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21）第3-0107号），评估结果

如下：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之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 位于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178号汇景发

展塔楼A第34层、39-41层办公房地产于评估基准日 （2021年04月12日） 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为190,193,

8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亿玖仟零壹拾玖万叁仟捌佰元整）。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购买价格定价依据

依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房地产所涉及的位

于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178号汇景发展商务中心A塔34F、39-41F办公房地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众

联评报字（2021）第3-0107号）,汇景发展塔楼A第34层、第39-41层4层写字楼的评估值为190,193,800.00

元。 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本次购买交易标的的价格为184,624,227.00元（未包含契税、维修基金等），略低于

评估值且不高于汇景发展对外公开销售价格，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返租价格定价依据

本次返租价格根据租赁地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同时展新置业以汇景发展塔楼A第9层写字楼产权为《房

屋返租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抵押担保，且该层写字楼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及后续抵押登记手续期间，展新置业

以汇景发展地下停车库的车位收益权向分公司提供质押担保，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拟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出卖人：湖南发展高新置业有限公司

买受人：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株洲航电分公司

1、项目基本情况：

出卖人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178号，编号为长国用（2015第068936号)、长国用（2016

第049942）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7,081平方米，使用权起始日期为2011年1月30日，其中商业用

地终止日期为2051年1月30日。 出卖人经批准，在上述地块上建设商品房，项目名称 汇景发展商务中心。

2、买受人所购商品房的基本情况

该商品房所在楼栋主体建筑结构为框架核心筒，建筑层数54层，其中地上 50层，地下4层。

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以下简称该商品房）为座落于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178号汇景发展商务中

心塔楼A、塔楼B、裙楼、地下室[幢]/[单元]� � 34/39-41[层]� 34001-34022/39001-41011号商品房（地址最终

以商品房所有权登记的地址为准，商品房平面图及位置图见合同附件），规划用途为办公。

该商品房合同约定建筑面积8,871.00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5,913.86平方米，共用部位与共用房屋分

摊建筑面积2,957.14平方米（面积最终以产权登记的面积为准。 该商品房共用部位及设施具体约定见合同附

件）。

该商品房层高为4.2米。

3、计价方式及价款

按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人民币）20,812.11元/平方米，总房价184,624,227.00元（￥壹亿捌

仟肆佰陆拾贰万肆仟贰佰贰拾柒元）。

4、付款方式及期限

首付款（含定金）80,000,000元（￥捌仟万元整）于合同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

第二次付款90,393,016元 （￥玖仟零叁拾玖万叁仟零壹拾陆元整） 于首付款支付后的20个工作日内支

付，并于次日完成交房手续。

第三次付款9,231,211元（￥玖佰贰拾叁万壹仟贰佰壹拾壹元整）在出卖人办妥第34、39-41层的所有不

动产权证且办妥第9层的所有抵押登记。

第四次付款5,000,000元（￥伍佰万元整）完成6个高区电梯在34楼停靠改造工程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

5、买受人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买受人逾期支付各期房价款的，每日按欠付房价款0.01％的标准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 逾期超过30天的，

出卖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将该商品房另行出售，买受人应按该商品房总价款10%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 出

卖人也有权选择继续履行合同，买受人每日按欠付房价款0.02％的标准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 。

6、交付时间条件

出卖人应当在于第二笔款项交付完毕前，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将具备经竣工验收合格

并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开始交付买受人使用。

但如遇下列特殊原因，除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外，出卖人可据实予以延期：

（1）遭遇不可抗力，且出卖人在发生之日起30日内告知买受人的；

（2）其他详见补充协议约定。

7、逾期交付责任

因出卖人原因导致出卖人逾期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的，双方同意不解除合同，自本合同约定的交付期

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按日计算向买受人支付全部房价款0.01%的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

超过总房价款的2%。

8、产权登记的约定

出卖人保证销售的商品房没有产权纠纷和债权债务纠纷。 因出卖人原因，造成该商品房不能办理产权预

告登记和产权登记或发生债权债务纠纷的，由出卖人承担全部责任。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90个工作日内，买卖双方应向长沙市商品房登记机构办理合同备案。

出卖人应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365个工作日内， 将该幢商品房向长沙市商品房产权管理局申请办理初始

登记，取得栋产权证后365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并取得买受人的商品房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 如因出卖人

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进行预告登记或取得商品房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的，双方同意按下列方

式处理：买受人同意不解除合同，出卖人按每逾期一日向买受人支付总房价款0.01%的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

超过总房价款的2%。

如因买受人的原因，致使出卖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为买受人办理上述登记，双方同意按下列方式处理：出

卖人办理合同备案或商品房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时间相应顺延；买受人按每逾期一日向出卖人支付总房

价款0.01%的违约金。

9、合同的保管和效力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双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本合同中未约定、约定不明或不适用的

内容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进行变更或补充。对本合同的解除，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本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与本合

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房屋返租合同

甲方（出租方）：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株洲航电分公司

乙方（承租方）：湖南发展高新置业有限公司

1、返租的房屋

（1）位置：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178号汇景发展商务中心A座34层、39层、40层、41层共

4层写字楼。

（2）面积：租赁面积为8,871.00平方米，如上述租赁面积与不动产权证书不一致的，以不动产权证书记载

的房屋面积为准。

（3）租赁用途：办公。

2、返租期限

（1）返租期限为5年，从2021年实际交付日次日起算，实际交付日为甲方按《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

定支付完第二笔房款并完成收房之次日。

（2）乙方享有6个月的免租期，从租赁房屋实际交付日次日起算。

（3）本合同约定返租期限对乙方具有不可撤销性，如因乙方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乙方应按5年及约定的

租金标准计算并支付租金。

（4）本合同约定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情形的，如甲方行使合同解除权，并不能免除或减轻乙方责任，乙方应

按5年及约定的租金标准计算并支付租金并承担违约责任，同时，甲方有权将房屋自用或另行出租。

（5）租赁期满后，如乙方需继续承租租赁房屋的，乙方享有同等条件下的租赁房屋的优先承租权。 乙方应

在租赁期限届满前三个月书面通知甲方，双方协商签订新的《房屋租赁合同》。

3、租金及支付

(1)�租金标准

租金，仅指乙方承租租赁房屋需支付的款项，不包括物业服务费、水电费等其他使用过程中的合同约定由

乙方承担的税金、费用。

计租面积为8,871.00平方米计，起始租金为3.8元/平方米/日，免租期为6个月，租金自第二年开始每年在前

一年的基础上递增3%。

租金为含税价，合同履行期间，不因国家税务调整而调整。

如计租面积8,871.00平方米与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的房屋面积不一致的，计租面积不作调整。

租金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按季度结算。 租赁期限中第一个季度或最后一个季度的租赁天数不足一个季

度的，则当季度应付租金按当季度实际租赁天数计算，具体为：应付租金=8,871.00平方米×日租金标准×实

际租赁天数。

（2）租金支付

租金按季度支付一次，乙方应于每个季度的前5个工作日内支付该季度的应付租金（即每年的1月5日之前

支付第一季度租金、4月5日之前支付第二季度租金、7月5日之前支付第三季度租金、10月5日之前支付第四季

度租金，如支付日为法定节假日，支付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甲方应于收到乙方付款后十五日内向乙方开

具合法有效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无租赁保证金。

4、转租

在租期内，乙方可以将租赁房屋或其任何区域转租给第三人（即次承租人，次承租人不得再次转租），但

转租的期限不得超过本合同约定的乙方剩余租赁期限，转租后，乙方不得因此减轻或免除本合同任何义务与

责任。

5、违约责任

（1）本合同履行中，任意一方违反合同约定，造成合同相对方损失的，应赔偿相关的损失。

（2）如因本合同任意一方违约，违约方除承担约定的违约责任外，还应承担合同相对方为主张权利而支

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代理费、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执行费、交通差旅费等等。

（3）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指战争、社会动荡、洪水、地震等甲乙双方无法控制的事件），直接致使一方

不能按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全部或部分地履行其在本合同中义务，双方应根据事件对履行本合同的影响，决定

是否修改或终止本合同，以及是否部分或全部地免除受阻方在本合同的义务。

（4）若因政府拆迁、征收、征用等行政行为导致该房屋不能继续出租，此为甲方免责事项，甲方不承担违

约责任，乙方按实际租期支付租金和承担约定费用。

（5）本房屋仅允许乙方进行转租，若第三人（即次承租人）全部或部分转租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由乙

方承担一切损失。

（6）若乙方迟延支付租金的，每逾期一天按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 乙方如果逾期

支付租金达3个月或未付租金达400万元的，经甲方书面催告后仍未支付的，甲方有权书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合

同并可收回房屋，乙方应依照“合同的变更及解除” 条款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7）若因甲方原因没有及时按照《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办理完房屋产权证照，因而影响该房

屋经营、使用的，由甲方补偿乙方全部直接和间接损失。

（8）甲方承诺在本合同租赁期限内不另外出租该房屋、不自行或指使第三人占用该房屋、不侵害本协议

约定的乙方的利益。 否则，乙方免除相应租金，且甲方应当赔偿乙方因此遭受的全部直接和间接损失，并按行

为发生期间乙方应付租金金额的15%支付违约金。

6、合同的变更及解除

对本合同所作的任何修订、补充、删减或变更，均应采取书面形式并加盖双方公章后生效。

租赁期内，甲乙双方不得提前解除或终止本合同。 如因乙方原因导致本合同提前解除或者终止，乙方需无

条件支付剩余期限内的租金及物业管理费等相应费用，并应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补缴6

个月免租期的租金（即6,152,038.50元）。同时，甲方有权将房屋自用或另行出租。如因甲方原因导致本合同解

除的，甲方应赔偿乙方全部直接和间接损失，并支付金额相当于当季度租金标准2倍的违约金，乙方按实际租

期支付租金和承担约定费用。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相对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1）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向乙方交付租赁房屋超过三十日的；

（2）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不承担维修责任或支付维修费用，导致租赁房屋或设施设备严重损坏的；

（3）乙方变更租赁房屋用途的；

（4）乙方装修装饰影响房屋主体结构和安全的；

（5）乙方有其他违反或不履行本合同约定或乙方承诺的行为，在甲方发出纠正通知后七日内未予改正，

导致甲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6）甲方另外出租房屋、自行或指使第三人占用出租房屋、有其他侵害本协议约定乙方利益的行为的。

7、担保措施

乙方以其名下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178号汇景发展商务中心A座第9层写字楼全部房

屋（暂未办理不动产权证，计20个产权证）为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债务、责任向甲方提供抵押担保。

乙方承诺在2021年8月20日前办妥抵押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如因乙方原因未在该日前办妥抵押登记手续，乙

方按10,000元/天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乙方未办妥抵押登记手续前，以汇景发展地下停车库的车位收益

权向甲方提供质押担保，乙方办妥抵押登记手续当日双方解除质押担保。 甲方承诺在乙方办妥第34、39-41层

的不动产权证且办妥第9层的抵押登记手续后的5个工作日内，按《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支付购买合

同的第三笔款项9,231,211元（￥玖佰贰拾叁万壹仟贰佰壹拾壹元整）。 甲乙双方另行签署抵押合同。

8、附则

（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时成立，与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同时生效。

（2）如因双方之间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未生效、无效、解除或终止而甲方不享有本合同项下房屋

所有权时，本合同随之解除或终止。如本合同非因甲方原因未生效、无效时，甲方有权解除《长沙市商品房买卖

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三）抵押合同

甲方（出租方）：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株洲航电分公司

乙方（承租方）：湖南发展高新置业有限公司

鉴于甲乙双方签订《房屋返租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 为确保乙方履行主合同项下的义务，乙方同

意依照本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房屋所有权抵押给甲方，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提供担保，甲方同意接受上述

担保。

1、抵押物

乙方以其合法所有的位于汇景发展商务中心A座第9层全部房屋为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权

的效力及于抵押物及其从物、从权利、附着物、附合物、加工物、孳息及代位物。 抵押物具体情况如下：

产权证号：20210010445等20个产权证

位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178号

房屋面积：1,995.62平方米

规划用途：办公

其他项权证情况：未被查封、未抵押，不存在其他权利瑕疵

2、主债权担保范围

主债权：被担保的债权种类和数额、乙方履行债务的期限等以主合同为准。

乙方抵押担保的主债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租金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包括诉讼费、律师费、评

估费、拍卖变卖费、交通调查费等实现债权及担保物权的所有费用以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3、抵押登记

（1）乙方承诺于本协议签署后，于2021年8月20日前办妥产权证，并在5个工作日内向登记机关办妥上述

财产的抵押登记。 甲方承诺无条件配合共同办理本协议项下的抵押登记程序。

（2）若乙方未在上述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抵押物登记手续的或乙方拒不办理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主

合同及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3）主合同项下债务全部清偿完毕后，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注销抵押登记。

（4）乙方承担本合同项下与抵押物有关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鉴定、公证、估价、登记、过户、保管、提

存、诉讼费用等，甲方有权从处分抵押物所得的款项中直接扣收。

4、抵押权的实现

乙方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甲方有权随时行使抵押权。

甲方有权采取如下方式行使抵押权：

（1）与乙方协商后，将抵押财产折价以抵偿债务或以抵押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取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2）请求人民法院对抵押财产进行拍卖、变卖，以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5、违约责任

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

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6、其他

（1）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达成补充协议。 本协议的任何附件、修改或补充均构成本协议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因该抵押物暂未办理不动产权证，出卖人承诺尽快将抵押物办妥20个不动产权证并全部办妥抵押登

记手续，届时如因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需要，双方应另行签订抵押合同或按不同的不动产权证对应签订相应

的《抵押合同》，其条款应与本合同一致，不得实质性改变本合同的约定。

（3）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成立生效。

（四）质押合同

甲方（出租方）：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株洲航电分公司

乙方（承租方）：湖南发展高新置业有限公司

丙方（质押物运营主体）：湖南文津物业有限公司

鉴于甲乙双方签订了《房屋返租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 为确保乙方履行主合同项下的义务，乙方

和丙方同意依照本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停车位收费权质押给甲方，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提供担保，甲方同

意接受上述担保。

1、质押物

乙方以其合法所有的位于汇景发展地下停车场共计1,601个车位收益权为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质押担

保，质押权的效力包含停车费的收益权以及出售停车位使用权所获得的收益。 质押物具体情况如下：

产权证号：暂未办理不动产权证

位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178号汇景发展环球中心负1层—负3层

车位数量：1,601个

规划用途：车位

其他项权证情况：未被查封、未抵押、未质押，不存在其他权利瑕疵

2、主债权担保范围

乙方质押担保的主债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租金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包括诉讼费、律师费、评

估费、拍卖变卖费、交通调查费等实现债权及担保物权的所有费用以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被担保的债权种类和数额、乙方履行债务的期限等等以主合同为准。

3、质押权的实现

乙方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甲方有权随时行使质押权。

甲方有权采取如下方式行使质押权：

（1）与乙方协商后，将质押物收益权转移至甲方；如协商不成，甲方可以委派人员直接收取车位收费等收

益，乙方应无条件配合协助，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2）请求人民法院对质押财产进行收益转移并强制执行。

4、质押期限及质押权的解除

质押期限自主合同生效开始至乙方办理完毕主合同的塔楼A第9层办公物业抵押权登记之日结束，如办理

了质押登记手续，甲方应及时协助配合乙方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5、违约责任

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

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6、其他

（1）本协议未尽事宜，三方可另行协商达成补充协议。 本协议的任何附件、修改或补充均构成本协议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成立生效。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自2020年年初至本事项审议日，公司未与关联方展新置业（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

其他关联人）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汇景发展位于长沙城区核心板块的湘江金融外滩，地处湘江东岸一环以内，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优势。 本

次公司拟通过分公司购买写字楼并签订房屋返租合同事项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并取得合理投资回报，进一步满足公司后续产业发展需求。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目前公司现金流充足，本次投资以自有资金进行支付，不会影响公

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不会对公司构成财务压力。 本次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造成

较大影响。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在本次分公司购买写字楼并签订房屋返租合同的事项中，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介机

构出具了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 综合第三方专业机构意见和市场公允价格，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条件

公平、合理，交易价格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分公司购买写字楼并签订房屋返租合同的事项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并取得合理投资回报，进一步满足公司后续产业发展需求。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向关联方购买写字楼并签订房屋返租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分公司购买写字楼并签订房屋返租合同的事项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并取得合理投资回报，进一步满足公司后续产业发展需求。

2、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综合了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意见和市场公允价格，并采取了相应抵

押担保和质押担保的措施，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此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购买写字楼并签订房屋返租合同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3、《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房地产所涉及的位于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178号汇景发展商务中心A

塔34F、39-41F办公房地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21）第3-0107号）；

4、国资监管部门的批文；

5、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0722� � � � � � �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1-017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经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公司定于2021年5月

21日（周五）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如下。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定。 其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1日（周五）15: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

址：http://wltp.cninfo.com.cn）。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5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4日（周五）。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21年5月14日（周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三段269号神农大酒店三楼上海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1、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向关联方购买写字楼并签订房屋返租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1、2均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详见于2021年5月6日刊载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

公告。

特别提示：议案1为特别决议提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2

为关联交易事项。

以上议案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进行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1：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提案2：关于向关联方购买写字楼并签订房屋返租合同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可以到公司指定地点办理登记手续，也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

续；

（2）出席会议的公众股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如委托出席的，需持授权委托

书、本人身份证、委托人持股证明及股东帐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3）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为单位法定代表人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及

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

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2021年5月18日至5月19日8：30-12：00、14：00-17：00。

3、登记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142号光大·发展大厦B座27楼。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

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142号光大·发展大厦B座27楼

邮政编码：410015

联系电话：0731-88789296

传 真：0731-88789290

联 系 人：苏千里 陈薇伊

2、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交通、食宿费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另行通知。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22。

2、投票简称：发展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5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本单位□/个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明确指示的，受

托人有权□/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向关联方购买写字楼并签订房屋返租合同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B001

2021

年

5

月

6

日 星期四

公 告 版 位 提 示

688699 明微电子 B023

688981 中芯国际 B018

招商金安成长严选

1年封闭运作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A09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B015

长安基金 B036

东海基金 B015

富安达基金 B011

富国基金 B057

富荣基金 B028

广发基金 B028

海富通基金 B044

华商基金 B058

红塔红土基金 B040

华夏基金 B057

景顺长城基金 B022

九泰基金 B042

交银施罗德基金 B023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

金

B035

南方基金 B057

农银汇理基金 B054

平安基金 A22

鹏华基金 B029

浦银安盛基金 B031

融通基金 B037

申万菱信基金 B015

泰达宏利基金 B028

天弘基金 B037

天治基金 B042

万家基金 B037

信达澳银基金 B037

新华基金 B044

西藏东财基金 B011

兴证全球基金 B042

中加基金 B042

招商基金 B040

中信保诚基金 B022

中银基金 B040

上海产权交易所 A10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B029


